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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與戶政法規】補充講義 

廖震 老師提供 

11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及 112 年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

考試試題 

考試別：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類科：戶政 

科目：戶政法規（包括戶籍法、國籍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及姓名條例） 

 

一、依據國籍法規定，請附上理由說明下列職業是否可由具雙重國籍者擔任？（每小題 5 分，共

25 分） 

（一）公立醫院專任醫師 

（二）國立大學校長 

（三）地方自治團體首長 

（四）中華民國正副總統 

（五）中央研究院院士。 

（一）國際法有關雙重國籍者任公職之限制 

依據國籍法第 20 條之規定： 

1.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其已擔任者，除立法委員由立

法院；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民選公職人員，分別由行政院、內政部、縣政

府；村（里）長由鄉（鎮、市、區）公所解除其公職外，由各該機關免除其公職。但下

列各款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一、公立大學校長、公立各級學校教師兼任行政主管人員與研究機關（構）首長、副

首長、研究人員（含兼任學術研究主管人員）及經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或文化機關

核准設立之社會教育或文化機構首長、副首長、聘任之專業人員（含兼任主管人

員）。 

二、公營事業中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以外之人員。 

三、各機關專司技術研究設計工作而以契約定期聘用之非主管職務。 

四、僑務主管機關依組織法遴聘僅供諮詢之無給職委員。 

五、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2.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人員，以具有專長或特殊技能而在我國不易覓得之人才且不涉及國

家機密之職務者為限。 

3.第一項之公職，不包括公立各級學校未兼任行政主管之教師、講座、研究人員、專業技

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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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華民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者，擬任本條所定應受國籍限制之公職時，應於就（到）職

前辦理放棄外國國籍，並於就（到）職之日起 1 年內，完成喪失該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

件。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各擔任職務之分析說明 

1.公立醫院專任醫師： 

承上開本法第 20 條第 1 項之規定，公立醫院專任醫師不屬國籍法限制之範圍，故原則

上得由雙重國籍者擔任。 

2.國立大學校長： 

國立大學校長屬於公立大學校長，按上開規定第 1 項但書第 1 款之規定，如經主管機

關依法核准者，雙重國籍者仍得擔任國立大學校長。 

3.地方自治團體首長： 

地方自治團體首長屬於地方民選公職人員，依據本條第 1 項本文之規定，雙重國籍者

不得擔任之。 

4.中華民國正副總統： 

(1)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12 條規定，前條有選舉權人具下列條件之一者，為選

舉人： 

一、現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繼續居住 6 個月以上者。 

二、曾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繼續居住 6 個月以上，現在國外，持有效中華民國護照，

並在規定期間內向其最後遷出國外時之原戶籍地戶政機關辦理選舉人登記者。 

(2)另依據上開同法第 20 條之規定： 

①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繼續居住 6 個月以上且曾設籍 15 年以上之選舉人，年滿 40

歲，得申請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②回復中華民國國籍、因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大陸地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

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不得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3)承上開規定與本法第 20 條第 1 項之本文，雙重國籍者不得參選中華民國正副總統。 

5.中央研究院院士： 

依據法務部法律字第 11103501030 號函釋關於中研院院士是否得為雙重國籍之說明，法

務部乃闡述如下： 

(1)至於得否為雙重國籍，查中研院組織法並無相關規範或限制，另查國籍法第 20 條規

定：「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其已擔任者，除立法

委員由立法院；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民選公職人員，分別由行政院、內

政部、縣政府；村（里）長由鄉（鎮、市、區）公所解除其公職外，由各該機關免

除其公職。但下列各款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一、公立大學校長、公

立各級學校教師兼任行政主管人員與研究機關（構）首長、副首長、研究人員（含

兼任學術研究主管人員）及經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或文化機關核准設立之社會教育或

文化機構首長、副首長、聘任之專業人員（含兼任主管人員）。……（第 1 項）。前



國籍與戶政法規：FBEG12R-2 

頁 3 / 7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人員，以具有專長或特殊技能而在我國不易覓得之人才且不涉及

國家機密之職務者為限（第 2 項）。第 1 項之公職，不包括公立各級學校未兼任行政

主管之教師、講座、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第 3 項）。……」依來函所述，中研

院院士為終身名譽職，為榮譽職銜，未受國家支給待遇，亦非屬研究人員（但中研

院得另聘任具院士身分者擔任「特聘研究員」或「通信研究員」等研究人員，中研

院研究所組織規程第 10 條及第 12 條規定參照），似非該條所稱「公職」範疇，而無

該條規定之適用。 

(2)承上開見解，中研院院士原則上得由雙重國籍者擔任。 

-------------------------- 

二、依據姓名條例第 15 條規定，附上理由說明下列情形得否申請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每

小題 5 分，共 25 分） 

（一）某甲遭到羈押並獲准交保，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更改名字。 

（二）某乙於 100 年 11 月 5 日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判決確定，遭通緝因未到案而無執行完

畢之日。案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7 年 4 月 8 日發函以本案因行刑權時效消滅而撤

銷通緝，依法不得再予執行。某乙於收到此函後，立即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更改姓名。 

（三）某丙徒刑期間為 98 年 11 月 17 日至 102 年 9 月 16 日，於 101 年 7 月 18 日假釋出獄，交

付保護管束期間為 101年 7月 18日至 102年 6月 28日，某丙於交付保護管束期間屆滿後，

立即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更改姓名。 

（四）某丁於 112 年 2 月 10 日申請改名，其戶籍作業前案查證資料簡表執行紀錄記載略以：「結

案情形：送監執行，應執行科刑 3 個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經

查，檢察官未准易科罰金，亦未准易服勞役，並於 111 年 4 月 18 日執行完畢。 

（五）某戊於 109 年 1 月 10 日受 3 個月有期徒刑，惟同時受 2 年緩刑宣告，向戶政事務所申請

更改名字。 

【試題詳解】 

（一）禁止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之事由 

依據姓名條例第 15 條之規定： 

1.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申請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 

(1)經通緝或羈押。 

(2)受宣告強制工作之裁判確定。 

(3)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未宣告緩刑或未准予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但

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2.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不得申請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之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至

執行完畢滿 3 年止。 

（二）個別事例之處理 

1.某甲遭到羈押並獲准交保，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更改名字者，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係為



國籍與戶政法規：FBEG12R-2 

頁 4 / 7 

避免不法人士正被通緝或經判決確定後規避刑責。為避免經羈押獲交保之當事人棄保潛

逃規避刑責，本案不宜同意羈押獲交保者申請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 

2.某乙於 100 年 11 月 5 日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判決確定，遭通緝因未到案而無執行

完畢之日。案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7 年 4 月 8 日發函以本案因行刑權時效消滅

而撤銷通緝，依法不得再予執行。某乙於收到此函後，「立即」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更改

姓名者： 

(1)依內政部 97 年 5 月 2 日台內戶字第 0970072923 號函略以：…考量上開姓名條例第

12 條（現為第 15 條）之規定意旨，係為避免不法人士被通緝或經判決確定後規避刑

責。本案當事人行刑權時效既已消滅並撤銷通緝，依法不得再予執行，得參照上開

姓名條例第 12 條第 2 項（現為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以行刑權時效消滅日起滿 3

年止核算。 

(2)承上開說明，本案某乙於撤銷通緝後立即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更改姓名者，仍受 3 年

時效之限制，不得立即為之。 

3.某丙徒刑期間為 98 年 11 月 17 日至 102 年 9 月 16 日，於 101 年 7 月 18 日假釋出獄，

交付保護管束期間為 101 年 7 月 18 日至 102 年 6 月 28 日，某丙於交付保護管束期間屆

滿後，「立即」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更改姓名者： 

(1)依內政部 104 年 9 月 2 日台內戶字第 1040432382 號函之意旨： 

按前揭法務部函回復略以，刑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在有期徒刑所餘刑期內未經撤

銷假釋者，其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但依第 78 條第 1 項撤銷其假釋者，不在此

限。次按同法第 93 條第 2 項規定，假釋出獄者，在假釋中付保護管束。另所謂刑期

終了，係以檢察官簽發之指揮執行書所記載之刑期終結日為準，但依行刑累進處遇

條例第 28 條之 1 或外役監條例第 14 條等規定縮短刑期者，應依縮短後之刑期終結

日為準。故本案執行完畢日期，當為觀護期滿日之 102 年 6 月 28 日。 

(2)承上開見解，某丙於交付保護管束期間屆滿後，「立即」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更改姓名

者，尚不得准許之，仍受 3 年時效之限制。 

4.某丁於 112 年 2 月 10 日申請改名，其戶籍作業前案查證資料簡表執行紀錄記載略以：「結

案情形：送監執行，應執行科刑 3 個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

經查，檢察官未准易科罰金，亦未准易服勞役，並於 111 年 4 月 18 日執行完畢者： 

(1)按屏東縣恆春戶政事務所案例分享單（109.01.10）之見解： 

①依姓名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未受宣告

緩刑或未准予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者，不得申請更改姓名。本案張君雖受 3

個月有期徒刑，惟可緩刑或易科罰金，又其結案情形為「緩刑報結」，故本案可受

理其改名，尚無不法。 

②倘若其結案情形為「送監執行」，依屏東縣政府 107 年 10 月 16 日屏府民戶字第

10777533300 號函規定，應另向檢察機關查明個案情形，究係檢察官未准易科罰金

或易服勞役，抑或當事人未繳納罰金、未聲請易服勞役。如係檢察官未准易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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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或易服勞役（如酒駕累犯、慣竊等原因），應受姓名條例第 15 條不得申請更改

姓名之限制。 

③又假釋出獄受刑人刑期執行完畢日期之認定，依內政部 104 年 9 月 2 日台內戶字

第 1040432382 號函規定，假釋出獄者，在假釋中交付保護管束，執行完畢日期當

為觀護期滿日，即以觀護期滿日起算 3 年不得更改姓名之期間。如某甲徒刑期間

為 98 年 11 月 17 日至 102 年 9 月 16 日，於 101 年 7 月 18 日假釋出獄，交付保護

管束期間為 101 年 7 月 18 日至 102 年 6 月 28 日，則本案刑期執行完畢之日期為

102 年 6 月 28 日，因此，某甲在 105 年 6 月 28 日前不得申請更改姓名。 

(2)承上開見解與說明，某丁既於 111 年 4 月 18 日執行完畢，則其於 114 年 4 月 18 日

前不得更改姓名。 

5.某戊於 109 年 1 月 10 日受 3 個月有期徒刑，惟同時受 2 年緩刑宣告，向戶政事務所申

請更改名字者，則按上開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既受緩刑宣告，即得依法申請

改名。 

 

三、A 與 B 結婚 3 年，於 111 年 6 月 1 日在 X 醫院產下一名女嬰，由於照顧嬰兒過於忙碌，一

直未向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登記。戶政事務所遂於同年 7 月 5 日依據戶籍法第 48 條之 2 催

告 A 與 B 前來申請登記，逾期仍不申請者，除了將處以罰鍰外，將依據同條逕為登記。試

問： 

（一）應辦理何種戶籍登記？（10 分） 

（二）該催告之法律性質為何？（15 分） 

【試題詳解】 

（一）當事人應依法辦理出生登記 

1.依據戶籍法第 6 條之規定： 

在國內出生未滿 12 歲之國民，應為出生登記。無依兒童尚未辦理出生登記者，亦同。 

2.另依據同法第 48 條之規定： 

(1)戶籍登記之申請，應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後 30 日內為之。但出生登記至遲應於 60 日

內為之。 

(2)前項戶籍登記之申請逾期者，戶政事務所仍應受理。 

(3)戶政事務所查有不於法定期間申請者，應以書面催告應為申請之人。 

3.承上開規定，本件 A、B 應依法為該其女兒辦理出生登記。 

（二）催告之性質並非行政處分，乃屬觀念通知  

1.依據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 11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所謂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 3 條第 1 項及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規定，係指中央或

地方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

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故行政機關如係以作成終局決定為目的前所為之指示或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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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發生規制效力，自非行政處分。本件催告函僅在通知甲申請撤銷登記，如逾期仍

不申請，將依法逕為登記。查 100 年 5 月 25 日修正公布之戶籍法第 48 條第 4 項第 7

款所定之撤銷登記事項，依同法第 23 條規定，於法定事由發生時人民即有申請登記之

義務，並非因戶政機關催告始創設之新義務，尚難謂該催告對受催告者產生有容忍戶

政機關逕為登記之義務，足見該催告函尚未發生獨立之法律規制效力，自難認為行政

處分。又依行政程序法第 174 條本文規定，受催告人對系爭催告函之事由得於逕為登

記之終局決定一併聲明不服，當不致有對當事人行政救濟權保護不週之虞。 

2.承上開見解，本件戶政事務所於同年 7 月 5 日依據戶籍法第 48 條之 2 催告 A 與 B 前來

申請登記者，該催告之性質自屬觀念通知。 

------------------- 

四、A 男為臺灣人，在臺已與臺灣女子 B 結婚多年，之後前往印尼工作，認識印尼籍女子 C 並

與 C 在印尼結婚，並在印尼共同生活。爾後 A 因身體不適返回臺灣就醫治療，並對 C 表示

欲定居在臺灣。C 因而在中華民國法院起訴，請求 A 應回印尼履行同居義務。請附上理由說

明本案是否有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6 條反致規定之適用？（25 分） 

【試題詳解】 

（一）反致之規定 

依據現行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6 條之規定：「依本法適用當事人本國法時，如依其本國

法就該法律關係須依其他法律而定者，應適用該其他法律。但依其本國法或該其他法律

應適用中華民國法律者，適用中華民國法律。」此即為本法明文採取反致規定之法源基

礎。 

（二）本條修正理由 

於民國 99 年本條修正時，其主要修正範圍與理由如下： 

1.原條文關於反致之規定，兼採直接反致、間接反致及轉據反致，已能充分落實反致之理

論，惟晚近各國立法例已傾向於限縮反致之範圍，以簡化法律之適用，並有僅保留直接

反致之例。爰刪除原條文中段「依該其他法律更應適用其他法律者，亦同」之規定，以

示折衷。 

2.直接反致在原條文是否有明文規定，學說上之解釋並不一致。爰於但書增列「其本國法

或」等文字，俾直接反致及間接反致，均得以本條但書為依據。 

3.此外，舊法採「全面反致」立法模式，將轉據反致無限適用，即所謂「重複反致」。如

應適用當事人之本國法，而該當事人之本國法規定應適用第三國法，而該第三國法之國

際私法更規定應適用第四國法，則須適用第四國法，而產生不斷反致之現象，造成法律

適用困難。晚近各國立法例已傾向於限縮反致之範圍，以簡化法律之適用，並有僅保留

直接反致之例。爰本法第 6 條廢除「重複反致」，刪除舊法「依該其他法律更應適用其

他法律者，亦同」之規定，限縮反致種類，轉據反致僅限一次，以示折衷，簡化法律之

適用。另為解決舊法關於直接反致之規範依據爭議，增列「其本國法或」等文字，使直

接反致及間接反致，皆可以本條但書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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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定之反致類型 

欲確認特定案件是否適用反致者，應先明確反致種類。本法以明文方式規定所採之反致

種類，分別為直接反制、間接反致及轉據反致（或稱第一次轉據反致），其意義分述如下： 

1.直接反制 

(1)意義：對於某種涉外法律關係，依法庭地國際私法之規定，應適用某外國法，而依

該外國國際私法規定，須適用法庭地法時，受訴法院審判該案件所應適用之法律即

為法庭地實體法，此種法律適用程序，即為直接反致。 

(2)本法第 6 條但書：「依本法適用當事人本國法時，…。但依其本國法…應適用中華民

國法律者，適用中華民國法律。」 

2.間接反致 

(1)意義：指對於某種涉外法律關係，依法庭地國際私法之規定，應適用某外國法，而

依該外國國際私法，應適用第三國法律，而依該第三國國際私法，卻適用法庭地法，

受訴法院即應以內國法為裁判之依據。此種法律適用程序，稱為間接反致。 

(2)本法第 6 條條文規定為：「依本法適用當事人本國法時，如依其本國法就該法律關係

須依其他（國家）法律而定者，應適用該其他法律。但依…該其他法律應適用中華

民國法律者，適用中華民國法律。」 

3.轉據反致 

(1)轉據反致之意義：對於某種涉外法律關係，依法庭地國際私法之規定，應適用某外

國法，而依該外國國際私法，須適用第三國法時，受訴法院即應以第三國法代替某

外國法，以審判該案件所應適用之法律。另亦可稱為「二級反致」。 

(2)本法第 6 條條文則規定為：「依本法適用當事人本國法時，如依其本國法就該法律關

係須依其他（國家）法律而定者，應適用該其他法律。」乃將轉據反致限縮於一次，

即學說上所稱第一次轉據反致，以簡化法律之適用。 

（四）本題有無反致規定之適用 

1.本件屬涉外民事案件，且既然夫妻之一方為我國國民，就程序法而言我國法院當有國

際民事審判管轄權，可資確認。 

2.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返回印尼履行夫妻同居義務，本件之定性屬於婚姻效力之問題。則

依據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下稱涉民法）第 47 條之規定：「婚姻之效力，依夫妻共

同之本國法；無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依與

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 

3.則本件原告與被告於印尼完婚並同居，其後被告欲返回我國居住並為其醫療需求之滿

足，不再回到印尼者，既然夫妻並無共同之本國法，且其已於裁判前離去印尼之住

所地，故宜按當事人間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即印尼法為本案準據法。 

4.雖涉民法第 6 條關於反致之適用，乃以依法適用當事人本國法為前提，然涉民法第

47 條既然以住所地法代替本國法，而無住所地法時復以關係最切地之法代替住所地

法，故仍具有代替本國法之性質，而婚姻之效力既為屬人法事項，於適用外國法時，

宜解為仍有反致之適用為宜。 

5.承上開說明，本件仍得有反致規定之適用。------------------------------------ 


